
《规划》从我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
展环境入手，分析了我市当前所具备的
七大优势和所面临的发展迫切需求，为
我市实现公共领域全面电动化发展奠
定了基础。

据悉，我市从2015年开始推动新
能源汽车的产品替代与应用推广，至
今已取得阶段性成效。截至 2021 年
底，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7.2万辆，

占比约4.6%，高于全省2.5%的水平，
也高于全国2.6%的平均水平；在城市
公交、网约出租、巡游出租、旅游客运、
邮政运输等领域，均已经实现一定成
效和突破；港口内部转运车辆纯电动
占比超30%。

我市充电桩建设密度也居全国
前列。截至2021年底，全市共建设充
电站548座，换电站22座，公共充电

桩 6875 根，私人充电桩约 4000 根。
以公共充电桩计，我市新能源汽车
与充电桩比约为 10.5:1。根据国家
大数据联盟数据，厦门充电桩密度
约 24.5 根/平方公里，位居全国主要
城市第九位。此外，我市在核心产业
引培获得新成效、区位和营商环境优
势明显等因素，也是我市启动“电动厦
门”规划的发展动力。

本报讯（记者 张诗 通讯员 詹
宏 苏艺）昨日，国家统计局厦门调
查队发布了2022年厦门居民人均
收入抽样调查数据情况。

调查数据显示，2022年厦门
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7999元，
比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
31116元，比福建居民人均可支配
收入高出24881元；比2021年同
期名义增长5.7％，增幅比全国平
均水平高了0.7个百分点，比全省
平均水平低0.3个百分点，位居全
省第六。

其中，厦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
配收入达70467元，比全国居民人
均可支配收入高出21184元，比福
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
16650元；比2021年同期名义增
长4.9％，增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
出1.0个百分点。

我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
入32323元，比全国居民人均可支
配收入高出12190元，比福建居民
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7336元；比
2021年同期名义增长8.1％，增幅
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.8个百分点，
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.5个百分点，
位居全省第三位。

公共领域新增车辆
实现100%纯电动

到 2025 年，城市公
交、巡游出租车、网
约出租车新增和更

换车辆要求 100%使用纯电
动汽车；物流车新增和更
换车辆中，纯电动汽车比
例不低于 80%……日前，市
工信局组织编制了《“电动
厦门”三年发展规划（公开
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

《规划》），为推动我市公共
领域全面电动化发展进程
勾画了蓝图。《规划》现面向
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时间截
至2月18日。

文/记者张诗图/记者陈立新

人均可支配收入
厦门达67999元

自《规划》发布起，我市将从公共
交通领域示范做起，到2025年，公共
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全部采用纯电动
汽车；社会运营领域、旅游客车领域新
增和更换车辆，也将力争逐步100%采
用纯电动汽车；城市渣土车、混凝土搅
拌运输车等工程应用领域，新增和更
换使用纯电动汽车比例不低于40%，
到2025年达到80%；港口、机场车辆
领域，新增和更换使用纯电动汽车比
例不低于40%，到2025年达到60%，

港区内物流车辆新增或更新100%采
用纯电动汽车。

同时，《规划》提出车路协同智慧出
行，以公共交通领域为发力点，到2025
年，部分自动驾驶、有条件自动驾驶车
辆实现规模化推广，高度自动驾驶车辆
开始进入市场。力争到2025年，桩车比
超越国内平均水平，岛内充电桩建设密
度持续保持全国领先，高速公路服务区
和环岛快速路快充站覆盖率不低于
80%。此外，激活本地汽车零部件产业

链条，到2025年基本建成新能源汽车
核心产品高质量配套基地。

为实现上述发展目标，《规划》制
定了六大重点任务，分别从推进交通
运输领域电动化、构建适度超前的能
源加注设施网络、支持整车和零部件
企业做大做强、构建智慧交通体系、强
化新能源与智能网联产业生态协同、
建设极具竞争力的区域发展格局提出
了相应的举措，为实现“电动厦门”目
标保驾护航。

2025年

到2025年 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开始进入市场

新能源汽车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充电桩密度居全国前列

■我市新能源汽车占比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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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编制“电动
厦门”三年发展
规划，现面向社
会公开征求意见

■居民“钱袋子”更鼓了，消
费也更旺了。陈立新摄


